
屯門區議會 

2014-2015 年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  

第十次會議記錄 

 

日 期 ： 20 15 年 6 月 2 日 (星 期 二 )  

時 間 ： 上 午 9 時 32 分  

地 點 ： 屯 門 區 議 會 會 議 室   

 

出 席 者   出 席 時 間  離 席 時 間  

古 漢 強 先 生 (主 席 )  屯 門 區 議 員  上 午 9 : 3 0  會 議 結 束  

龍 瑞 卿 女 士 (副 主 席 )  屯 門 區 議 員  上 午 9 : 3 0  會 議 結 束  

梁 健 文 先 生 ,  B B S ,  M H  屯 門 區 議 會 副 主 席  上 午 9 : 3 0  上 午 1 1 : 0 6  

蘇 炤 成 先 生  屯 門 區 議 員  上 午 1 0 : 0 5  會 議 結 束  

嚴 天 生 先 生  屯 門 區 議 員  上 午 9 : 3 0  會 議 結 束  

陳 雲 生 先 生 ,  M H ,  J P  屯 門 區 議 員  上 午 9 : 3 0  會 議 結 束  

陶 錫 源 先 生 ,  M H  屯 門 區 議 員  上 午 9 : 3 1  會 議 結 束  

朱 耀 華 先 生  屯 門 區 議 員  上 午 9 : 3 6  會 議 結 束  

江 鳳 儀 女 士  屯 門 區 議 員  上 午 9 : 3 0  會 議 結 束  

吳 觀 鴻 先 生  屯 門 區 議 員  上 午 9 : 3 0  會 議 結 束  

陳 有 海 先 生 ,  M H ,  J P  屯 門 區 議 員  上 午 9 : 5 5  會 議 結 束  

陳 樹 英 女 士  屯 門 區 議 員  上 午 9 : 3 0  會 議 結 束  

黃 麗 嫦 女 士  屯 門 區 議 員  上 午 9 : 3 0  會 議 結 束  

蘇 愛 群 女 士 ,  M H  屯 門 區 議 員  上 午 9 : 4 7  會 議 結 束  

李 洪 森 先 生 ,  M H  屯 門 區 議 員  上 午 9 : 3 3  會 議 結 束  

何 杏 梅 女 士  屯 門 區 議 員  上 午 9 : 5 6  會 議 結 束  

林 頌 鎧 先 生  屯 門 區 議 員  上 午 9 : 3 2  上 午 1 1 : 2 3  

徐  帆 先 生  屯 門 區 議 員  上 午 9 : 4 7  會 議 結 束  

程 志 紅 女 士  屯 門 區 議 員  上 午 9 : 3 2  上 午 1 1 : 0 1  

陳 文 華 先 生 ,  M H  屯 門 區 議 員  上 午 9 : 3 8  會 議 結 束  

周 錦 祥 先 生 ,  M H  屯 門 區 議 員  上 午 9 : 3 0  上 午 1 0 : 5 0  

張 恒 輝 先 生  屯 門 區 議 員  上 午 1 0 : 2 6  上 午 1 1 : 2 4  

雲 天 壯 先 生  屯 門 區 議 員  上 午 9 : 4 0  會 議 結 束  

龍 更 新 先 生  屯 門 區 議 員  上 午 9 : 3 0  會 議 結 束  

朱 順 雅 女 士  屯 門 區 議 員  上 午 9 : 3 0  會 議 結 束  

曾 憲 康 先 生  屯 門 區 議 員  上 午 9 : 3 0  會 議 結 束  

蘇 嘉 雯 女 士  屯 門 區 議 員  上 午 9 : 3 0  會 議 結 束  

胡 慧 敏 女 士 (秘 書 )  屯 門 民 政 事 務 處 行 政 主 任 (區 議 會 )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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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 邀 嘉 賓  

蘇 皓 雪 女 士  馬 海 (建 築 顧 問 )有 限 公 司 建 築 師  

唐 家 宇 先 生  馬 海 (建 築 顧 問 )有 限 公 司 高 級 項 目 經 理  

 

列 席 者  

劉 淦 權 先 生 ,  J P  屯 門 民 政 事 務 處 屯 門 民 政 事 務 專 員  

勞 俊 衡 先 生  屯 門 民 政 事 務 處 屯 門 民 政 事 務 助 理 專 員 (一 )  

古 潔 儀 女 士  屯 門 民 政 事 務 處 高 級 聯 絡 主 任 (一 )  

葉 慧 明 女 士  屯 門 民 政 事 務 處 聯 絡 主 任 主 管 (地 區 設 施 )  

梁 錦 威 先 生  屯 門 民 政 事 務 處 高 級 工 程 督 察  

黃  瑩 女 士 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建 築 師 (工 程 )七  

柯 慧 兒 女 士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總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(新 界 北 )  

黃 樹 恩 先 生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屯 門 區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 

成 麗 金 女 士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屯 門 區 副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(分 區 支 援 )  

馬 錦 榮 先 生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高 級 經 理 (新 界 西 ) 文 化 推 廣  

唐 東 傑 先 生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圖 書 館 高 級 館 長 (屯 門 區 )  

甄 偉 鵬 先 生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高 級 行 政 主 任 (策 劃 事 務 )二  

莫 慶 祥 先 生  屯 門 地 政 處 行 政 助 理 ╱ 地 政  

周 志 強 先 生  警 務 處 屯 門 警 區 警 民 關 係 組 社 區 聯 絡 主 任  

 

缺 席 者  

林 德 亮 先 生 ,  M H ,  J P  屯 門 區 議 員    

陳 文 偉 先 生  屯 門 區 議 員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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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負責人 

歡 迎 詞   

 主 席 歡 迎 委 員 出 席 地 區 設 施 管 理 委 員 會 (下 稱 「 地 委 會 」 )第

十 次 會 議 ， 以 及 各 政 府 部 門 代 表 列 席 會 議 。  

 

2 .  主 席 提 醒 各 委 員 ， 如 會 議 上 討 論 的 事 項 涉 及 其 個 人 利 益 ， 應

在 討 論 該 事 項 前 作 出 申 報 。 他 會 根 據 《 屯 門 區 議 會 會 議 常 規 》 第

3 9 (1 2 )條 ， 決 定 就 某 事 項 披 露 利 益 關 係 的 委 員 可 否 就 該 事 項 發 言

或 參 與 表 決 ， 可 否 留 在 席 上 旁 聽 ， 或 應 否 避 席 ， 而 所 有 作 出 利 益

聲 明 的 個 案 均 會 記 錄 在 會 議 記 錄 內 。  

 

 

委 員 告 假 事 宜   

3 .  秘 書 處 沒 有 收 到 委 員 的 告 假 申 請 。  

 

 

通 過 會 議 記 錄  

2 0 14 -2 01 5 年 度 第 九 次 會 議 的 會 議 記 錄  

 

4 .  委 員 會 一 致 通 過 上 述 會 議 記 錄 。  

 

 

續 議 事 項   

( 1 )  屯 門 區 泳 灘 改 善 及 維 修 工 程  

 (2014-2015年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第九次會議記錄第 5-9段 )  

 

5 .  主 席 表 示，在 本 年 4 月 14 日 的 地 委 會 會 議 上，委 員 會 已 通 過

是 項 10 4 萬 元 的 工 程 撥 款。他 已 請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(下 稱「 康 文

署 」)因 應 委 員 的 意 見，於 會 後 探 討 更 改 黃 金 泳 灘 海 豚 雕 塑 的 顏 色

的 可 行 性 及 所 需 的 費 用 。 主 席 遂 請 康 文 署 代 表 匯 報 。  

 

6 .  康 文 署 黃 樹 恩 先 生 表 示 ， 已 與 承 辦 商 作 初 步 探 討 ， 認 為 在 現

有 的 海 豚 雕 塑 像 上 髹 上 較 淺 的 顏 色 (如 灰 色 、 粉 紅 色 及 白 色 等 )會

較 困 難 ， 部 分 承 辦 商 更 表 示 不 會 承 擔 日 後 的 維 修 保 養 工 作 。 故 署

方 建 議 沿 用 現 有 的 顏 色 ， 以 便 如 期 展 開 維 修 工 程 。  

 

7 .  有 委 員 對 署 方 的 說 法 有 保 留 ， 並 表 示 不 明 白 為 何 現 今 科 技 發

達 卻 不 可 更 換 雕 塑 的 顏 色 。  

 

8 .  主 席 表 示 ， 海 豚 雕 像 以 纖 維 物 料 製 造 ， 顏 色 應 可 更 改 ， 但 重

新 髹 上 油 漆 前 需 完 全 清 除 現 有 的 油 漆 而 牽 涉 的 工 序 較 繁 複 。 他 請

康 文 署 按 原 來 計 劃 展 開 維 修 工 程 ， 並 備 悉 委 員 在 用 色 選 擇 及 保 養

方 面 的 意 見 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康文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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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負責人 

( 2 )  要 求 全 面 改 善 泳 灘 設 施  

 (2014-2015年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第九次會議記錄第 30-34段 )  

 

9 .  主 席 表 示，秘 書 處 已 於 本 年 5 月 8 日 安 排 實 地 視 察 黃 金 泳 灘、

青 山 灣 泳 灘 及 加 多 利 灣 泳 灘 ， 並 邀 請 康 文 署 及 建 築 署 的 代 表 出

席 ， 以 便 一 同 研 究 如 何 改 善 泳 灘 設 施 。 他 請 康 文 署 黃 先 生 匯 報 。  

 

1 0 .  康 文 署 黃 先 生 匯 報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有 關 於 黃 金 泳 灘 提 供 熱 水 沐 浴 設 施 ， 建 築 署 表 示 技 術 上 可

提 供 電 力 或 煤 氣 供 應 ， 同 時 會 研 究 太 陽 能 供 電 的 可 行 性 ，

並 可 於 下 次 委 員 會 會 議 提 交 建 築 費 用 及 營 運 開 支 的 初 步 估

算 ；  

( i i )  就 提 供 免 費 貯 物 櫃 方 面 ， 署 方 已 於 加 多 利 灣 泳 灘 加 裝 自 助

式 貯 物 籠 ， 並 已 於 本 年 6 月 1 日 開 放 予 市 民 使 用 。 署 方 會

視 乎 其 成 效 ， 考 慮 在 其 他 泳 灘 增 設 貯 物 籠 的 可 行 性 ；  

( i i i )  就 是 否 可 於 青 山 灣 泳 灘 的 沐 浴 間 加 裝 分 間 裝 置 以 分 間 男 女

沐 浴 間 方 面 ， 各 參 與 實 地 視 察 的 委 員 同 意 可 按 建 築 署 的 建

議 ， 在 沐 浴 間 的 中 央 位 置 加 設 高 身 的 圍 板 ， 以 分 間 男 女 沐

浴 間 。 署 方 會 密 切 跟 進 加 設 圍 板 工 程 的 進 展 ； 以 及  

( i v )  黃 金 泳 灘 沐 浴 設 施 水 壓 不 足 及 去 水 速 度 較 慢 的 問 題 ， 建 築

署 已 進 行 改 善 工 程 ， 情 況 亦 得 以 改 善 。  

 

1 1 .  委 員 提 出 意 見 及 查 詢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認 為 確 實 有 需 要 改 善 泳 灘 的 設 施 ， 特 別 是 加 裝 貯 物 籠 ， 並

指 出 於 球 場 加 設 貯 物 籠 後 ， 偷 竊 的 情 況 有 所 改 善 ， 故 希 望

署 方 可 積 極 推 動 ；  

( i i )  查 詢 署 方 何 時 才 會 於 本 區 其 他 泳 灘 設 置 貯 物 籠 ；  

( i i i )  查 詢 青 山 灣 泳 灘 加 裝 圍 板 工 程 的 時 間 表 ；  

( i v )  表 示 有 市 民 於 會 議 前 一 日 跟 她 反 映 黃 金 泳 灘 沐 浴 間 的 去 水

仍 未 改 善 ， 花 灑 水 壓 不 足 ， 故 希 望 署 方 可 跟 進 ；  

( v )  就 青 山 灣 泳 灘 加 裝 圍 板 分 間 男 女 沐 浴 間 的 安 排 ， 指 出 女 士

使 用 沐 浴 間 的 時 間 一 般 較 男 士 長 ， 署 方 或 可 參 考 男 女 洗 手

間 的 比 例 ， 適 度 增 加 女 士 沐 浴 間 的 數 量 。 此 外 ， 查 詢 如 男

士 的 沐 浴 間 沒 有 泳 客 使 用 時 女 士 可 否 使 用 ； 以 及  

( v i )  指 出 早 年 區 域 市 政 局 興 建 沐 浴 間 時 亦 曾 考 慮 男 女 沐 浴 間 的

安 排 。 當 時 由 於 有 男 士 投 訴 有 女 士 使 用 男 士 的 沐 浴 間 而 帶

來 不 便 ， 故 青 山 灣 泳 灘 的 沐 浴 間 沒 有 分 間 男 女 沐 浴 間 。 認

為 折 衷 的 辦 法 是 改 善 圍 板 的 設 計 ， 以 加 強 私 穩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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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負責人 

1 2 .  主 席 作 出 回 應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表 示 署 方 之 前 曾 表 示 因 資 源 有 限 ， 只 可 翻 新 黃 金 泳 灘 近 女

廁 的 傷 殘 洗 手 間 ， 他 建 議 署 方 盡 快 翻 新 近 男 廁 的 傷 殘 洗 手

間 ， 並 提 醒 署 方 需 考 慮 加 設 洗 手 間 的 撥 款 安 排 ；  

( i i )  請 署 方 跟 進 黃 金 泳 灘 沐 浴 間 水 壓 不 足 的 情 況 ；  

( i i i )  認 為 貯 物 籠 設 計 美 觀 而 且 堅 固 ， 故 希 望 署 方 可 積 極 跟 進 試

驗 計 劃 的 情 況 ；  

( i v )  認 為 青 山 灣 泳 灘 的 沐 浴 間 在 中 央 分 間 男 女 沐 浴 間 是 較 為 簡

易 便 捷 的 方 法 。 他 建 議 署 方 先 進 行 有 關 工 程 ， 並 待 日 後 建

構 新 設 施 時 考 慮 或 需 設 置 較 多 女 士 沐 浴 間 ； 以 及  

( v )  促 請 康 文 署 盡 快 跟 進 黃 金 泳 灘 鐘 樓 的 維 修 工 作 。  

 

1 3 .  康 文 署 黃 先 生 表 示 ， 署 方 會 與 建 築 署 探 討 翻 新 近 男 廁 的 傷 殘

洗 手 間 的 安 排 。  

 

討 論 事 項   

( 1 )  康 樂 場 地 改 善 工 程  

 (地 委 會 文 件 2 01 5年 第 25號 )  

 

1 4 .  康 文 署 黃 先 生 表 示 ， 署 方 計 劃 於 本 區 主 要 的 運 動 場 及 泳 池 進

行 提 升 工 程 。  

 

1 5 .  沒 有 委 員 反 對 ， 主 席 遂 宣 布 通 過 是 項 1 , 34 7 , 40 0 元 的 工 程 撥

款 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( 2 )  屯 門 區 擺 放 花 盆 美 化 工 程 201 5  

  (地 委 會 文 件 2 01 5年 第 26號 )  

 

1 6 .  屯 門 民 政 事 務 處 （ 下 稱 「 民 政 處 」 ） 梁 錦 威 先 生 表 示 ， 處 方

因 應 委 員 反 映 現 時 只 有 馬 路 一 邊 的 駕 駛 人 士 可 看 到 花 盆 的 特 色 圖

案 ， 故 建 議 於 花 盆 的 另 一 邊 加 裝 玻 璃 纖 維 飾 板 ， 以 便 馬 路 兩 邊 的

駕 駛 人 士 亦 可 欣 賞 海 豚 特 色 雕 塑 。 此 外 ， 處 方 會 按 去 年 委 員 會 的

建 議 把 擺 放 花 盆 的 時 間 延 長 至 農 曆 十 五 。 工 程 總 預 算 撥 款 為 1 00

萬 元 。  

 

1 7 .  主 席 請 民 政 處 梁 先 生 留 意 每 個 纖 維 花 盆 應 放 滿 花 卉 ， 並 適 度

增 加 花 卉 的 品 種 及 提 升 花 卉 的 質 素 。  

 

1 8 .  有 委 員 希 望 處 方 與 運 輸 署 探 討 於 馬 路 中 央 分 隔 欄 兩 面 懸 掛 花

盆 的 安 排 。 據 他 了 解 ， 荃 灣 區 可 於 中 央 分 隔 欄 兩 面 懸 掛 花 盆 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民 政 處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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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負責人 

1 9 .  主 席 指 出 ， 他 相 信 處 方 是 按 照 運 輸 署 的 指 引 懸 掛 花 盆 ， 並 認

為 如 中 央 分 隔 欄 有 足 夠 長 度 ， 便 可 於 圍 欄 兩 面 懸 掛 花 盆 。  

 

2 0 .  沒 有 委 員 反 對 ， 主 席 遂 宣 布 通 過 是 項 10 0 萬 元 的 工 程 撥 款 。  

 

報 告 事 項   

( 1 )  社 區 參 與 工 作 小 組 報 告  

 (地 委 會 文 件 20 15 年 第 2 7 號 )  

 

2 1 .  康 文 署 黃 先 生 表 示，法 庭 已 於 本 年 5 月 2 2 日 就 九 龍 城 海 心 公

園 的 抗 辯 個 案 作 出 裁 決 ， 裁 判 官 認 為 有 關 新 的 公 園 規 則 不 合 理 ，

故 此 署 方 的 檢 控 被 撤 銷 。 稍 後 康 文 署 會 與 律 政 司 研 究 下 一 步 的 跟

進 行 動 。  

 

2 2 .  有 委 員 向 康 文 署 查 詢 屯 門 區 公 園 噪 音 的 跟 進 安 排 ， 並 發 表 意

見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指 出 九 十 年 代 初 ， 屯 門 區 的 小 販 問 題 嚴 重 ， 屯 門 區 議 會 曾

主 動 與 屯 門 法 院 的 裁 判 官 會 晤 ， 並 到 小 販 滋 擾 嚴 重 的 地 區

巡 視 。 其 後 ， 裁 判 官 在 判 刑 時 加 重 小 販 的 刑 罰 。 就 曲 藝 活

動 的 噪 音 問 題 ， 他 估 計 裁 判 官 未 必 了 解 有 關 噪 音 對 鄰 近 居

民 所 造 成 的 滋 擾 的 嚴 重 程 度 ， 建 議 康 文 署 可 邀 請 裁 判 官 到

屯 門 公 園 巡 視 。 他 亦 曾 邀 請 傳 媒 到 屯 門 公 園 採 訪 ， 以 反 映

噪 音 滋 擾 的 實 際 情 況 ；  

( i i )  認 為 康 文 署 應 推 行 嚴 緊 的 行 政 措 施 限 制 可 攜 帶 入 公 園 揚 聲

器 的 尺 寸 大 小 。 由 於 場 地 由 康 文 署 管 理 ， 場 地 使 用 者 於 園

內 使 用 揚 聲 器 時 應 先 向 署 方 作 出 申 請 ， 故 無 須 修 訂 場 地 管

理 條 例 ；  

( i i i )  查 詢 除 了 探 討 進 一 步 法 律 行 動 外 ， 署 方 是 否 可 以 其 他 行 政

手 段 處 理 噪 音 滋 擾 情 況 ；  

( i v )  指 出 早 年 區 域 市 政 局 亦 曾 去 信 法 院 ， 但 法 院 回 覆 指 局 方 不

應 干 預 法 院 的 裁 決 ， 並 建 議 可 按 需 要 向 律 政 司 考 慮 修 改 法

例 。 他 建 議 署 方 與 律 政 司 研 究 九 龍 城 海 心 公 園 裁 判 官 的 判

詞 ， 以 探 討 下 一 步 行 動 。 此 外 ， 他 不 贊 成 去 信 法 院 請 裁 判

官 到 屯 門 公 園 巡 視 ；  

( v )  建 議 康 文 署 安 排 額 外 人 手 在 公 園 的 出 入 口 把 關 ， 禁 止 市 民

攜 帶 揚 聲 器 進 入 公 園 ； 以 及  

( v i )  認 為 法 官 有 責 任 了 解 民 情 ， 故 此 可 考 慮 夾 附 本 區 居 民 投 訴

的 數 字 及 議 會 就 有 關 事 情 的 討 論 記 錄 ， 以 供 法 官 作 為 量 刑

的 參 考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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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3 .  主 席 指 出 ， 屯 門 區 議 會 一 直 密 切 跟 進 公 園 的 噪 音 問 題 ， 至 於

如 何 回 應 法 庭 判 決 ， 可 由 康 文 署 與 律 政 司 進 行 探 討 。 此 外 ， 他 亦

希 望 香 港 警 務 處 (下 稱 「 警 務 處 」 )可 協 助 康 文 署 進 行 執 法 行 動 ，

而 康 文 署 亦 應 加 強 人 手 巡 視 公 園 。  

 

2 4 .  主 席 宣 布 地 委 會 通 過 工 作 小 組 報 告 及 社 區 閱 讀 督 導 小 組 的 一

份 活 動 計 劃 建 議 書 。 由 於 該 活 動 計 劃 於 明 年 一 月 以 區 議 會 名 義 舉

行 ， 故 此 本 屆 委 員 會 只 可 原 則 上 通 過 上 述 活 動 計 劃 建 議 書 ， 有 關

計 劃 尚 須 交 由 下 屆 屯 門 區 議 會 通 過 作 實 。  

 

( 2 )  設 施 及 工 程 工 作 小 組 報 告  

 (地 委 會 文 件 20 15 年 第 2 8 號 )  

 

2 5 .  有 委 員 表 示 ， 根 據 文 件 第 二 段 所 述 20 1 4- 20 1 5 年 度 屯 門 區 共

獲 得 2 , 04 4 . 7 萬 元 的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撥 款 ， 而 實 際 工 程 開 支 連 顧 問

費 為 2 ,4 83 萬 元 。 按 數 值 計 算 開 支 超 出 預 算 兩 成 多 ， 她 查 詢 有 關

數 據 的 詮 釋 。  

 

2 6 .  屯 門 民 政 事 務 助 理 專 員 確 認 上 述 數 值 正 確 ， 但 變 動 百 分 率 計

算 可 能 有 誤 ， 並 表 示 會 於 會 後 修 正 有 關 資 料 。  

 

2 7 .  有 委 員 查 詢 行 人 通 道 上 蓋 第 一 期 工 程 (寶 田 段 )的 修 補 工 程 進

展 ， 以 及 防 波 堤 美 化 工 程 項 目 是 否 已 完 工 及 其 正 式 開 放 的 時 間 。  

 

2 8 . 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(下 稱「 總 署 」 )黃 瑩 女 士 表 示，本 年 5 月 1 2 日

已 安 排 「 試 水 」 並 發 現 行 人 通 道 上 蓋 仍 然 出 現 漏 水 的 情 況 。 承 辦

商 已 於 行 人 通 道 上 蓋 漏 水 的 螺 絲 位 重 新 進 行 防 漏 工 序 。 及 後 ， 本

年 5 月 2 9 日 的「 試 水 」測 試 已 驗 證 上 述 防 漏 工 序 有 效，該 處 再 沒

有 出 現 漏 水 的 情 況 ， 稍 後 承 辦 商 會 以 同 樣 方 式 修 補 其 餘 漏 水 的 地

方 ， 修 補 工 程 需 時 約 一 星 期 。  

 

2 9 .  此 外 ， 總 署 黃 女 士 表 示 ， 承 辦 商 報 告 指 該 工 程 已 於 本 年 5 月

1 8 日 完 工 。 及 後 ， 總 署 與 各 有 關 政 府 部 門 於 本 年 5 月 2 2 日 進 行

實 地 視 察 ， 並 向 承 辦 商 指 出 有 部 分 地 方 需 再 作 跟 進 。 現 時 ， 承 辦

商 基 本 上 已 完 成 全 部 修 補 工 作 。 顧 問 公 司 向 委 員 展 示 工 程 項 目 的

相 片 (附 件 一 )。  

 

3 0 .  委 員 就 防 波 堤 美 化 工 程 項 目 提 出 查 詢 及 意 見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指 出 防 波 堤 內 的 重 型 車 輛 還 未 駛 離 ， 亦 有 大 型 貨 櫃 放 置 於

該 處 ；  

( i i )  指 出 防 波 堤 地 面 鋪 磚 的 手 工 粗 劣 ， 地 面 高 低 不 平 ， 尤 其 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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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 去 水 位 的 位 置 ， 故 出 現 積 水 ；  

( i i i )  指 出 由 於 工 人 鋪 磚 時 沒 有 壓 實 地 磚 下 的 泥 沙 ， 故 此 雨 水 把

鬆 散 的 泥 沙 沖 到 地 磚 的 表 面 ；  

( i v )  要 求 承 辦 商 繼 續 跟 進 修 補 工 程 ， 現 階 段 不 接 受 工 程 已 完 成

的 說 法 ， 亦 不 可 計 算 「 保 養 期 」 ； 以 及  

( v )  表 示 樂 意 與 委 員 會 及 政 府 部 門 代 表 一 同 實 地 視 察 防 波 堤 美

化 工 程 項 目 。  

 

3 1 .  總 署 黃 女 士 回 應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指 出 顧 問 公 司 展 示 的 相 片 是 剛 下 雨 後 拍 攝 的 ， 故 地 面 出 現

積 水 ；  

( i i )  表 示 可 安 排 承 辦 商 平 整 防 波 堤 的 地 面 ；  

( i i i )  指 出 由 於 防 波 堤 美 化 工 程 項 目 已 完 工 ， 故 重 型 車 輛 應 已 駛

離 工 地 ； 以 及  

( i v )  指 出 防 波 堤 內 的 貨 櫃 是 保 安 員 的 工 作 間 ， 當 驗 收 防 波 堤

後 ， 承 辦 商 會 搬 走 該 貨 櫃 。  

 

3 2 .  主 席 憂 慮 重 型 車 輛 會 壓 碎 地 磚 ， 故 請 總 署 盡 快 安 排 重 型 車 輛

搬 走 貨 櫃 。 他 重 申 不 可 以 當 工 程 完 成 並 利 用 「 保 養 期 」 進 行 修 補

工 作 。  

 

3 3 .  總 署 黃 女 士 回 應 指 ， 防 波 堤 的 主 體 部 分 為 石 屎 ， 可 承 托 消 防

車 駛 過 ， 承 辦 商 只 在 地 面 上 鋪 設 地 磚 ， 故 她 相 信 防 波 堤 地 面 的 硬

度 足 以 承 托 重 型 車 輛 行 駛 。  

 

3 4 .  另 有 委 員 提 出 意 見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指 出 如 工 程 項 目 內 有 損 毀 的 地 方 ， 必 須 先 作 修 補 ， 而 工 地

內 的 貨 櫃 亦 必 須 盡 快 搬 走 ；  

( i i )  建 議 安 排 實 地 視 察 ， 以 了 解 情 況 ；   

( i i i )  指 出 可 供 重 型 車 輛 行 駛 的 地 磚 是 八 寸 厚 的 ， 而 一 般 地 磚 只

有 四 吋 厚 ， 故 憂 慮 防 波 堤 的 地 磚 是 否 足 以 承 托 重 型 車 輛 行

駛 ；  

( i v )  查 詢 何 時 可 正 式 開 放 防 波 堤 ， 以 及 該 處 的 保 險 安 排 ；  

( v )  認 為 由 於 此 為 屯 門 區 的 亮 點 工 程 ， 所 以 應 舉 行 開 幕 儀 式 ；  

( v i )  指 出 防 波 堤 的 入 口 處 不 時 有 海 鮮 店 的 車 輛 停 泊 ， 由 於 該 處

較 隱 蔽 ， 認 為 或 需 於 入 口 處 附 近 加 設 指 示 牌 ， 並 於 入 口 處

畫 上 黃 格 ， 以 禁 止 泊 車 ；  

( v i i )  指 出 防 波 堤 的 入 口 處 附 近 有 數 個 花 盆 ， 認 為 可 考 慮 於 花 盆

張 貼 前 往 防 波 堤 的 指 示 牌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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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v i i i )  相 信 海 鮮 街 商 會 樂 於 配 合 於 適 當 位 置 加 設 防 波 堤 的 指 示 牌

及 於 適 當 位 置 停 泊 車 輛 ， 他 願 意 就 此 作 出 協 調 ， 並 建 議 邀

請 有 興 趣 的 委 員 一 同 參 與 。 此 外 ， 重 申 與 三 聖 街 沒 有 任 何

利 益 關 係 ；   

( i x )  建 議 可 於 適 當 的 位 置 放 置 大 花 盆 ， 以 免 車 輛 在 該 處 停 泊 ；

以 及  

(x )  認 為 應 先 專 注 於 完 成 工 程 ， 其 他 問 題 可 容 後 討 論 。  

 

3 5 .  屯 門 民 政 事 務 助 理 專 員 表 示 ， 處 方 已 於 本 年 6 月 1 日 視 察 防

波 堤 ， 並 發 現 部 分 地 面 不 平 ， 並 有 積 水 ， 去 水 位 亦 有 泥 沙 積 聚 。

處 方 計 劃 於 承 辦 商 完 成 修 補 工 程 後 ， 於 本 周 再 次 實 地 視 察 。 如 修

補 工 程 未 如 理 想 ， 處 方 不 會 急 於 接 收 場 地 及 開 放 予 市 民 使 用 。 此

外 ， 民 政 處 的 場 地 於 開 放 前 無 須 經 過 刊 憲 程 序 ， 故 待 修 補 工 程 完

成 後 便 可 開 放 場 地 。 另 一 方 面 ， 政 府 場 地 一 般 不 會 有 保 險 安 排 。

至 於 工 程 進 行 中 的 保 險 則 由 承 辦 商 承 擔 。 修 補 工 程 完 成 後 ， 處 方

會 盡 量 安 排 於 下 一 個 工 作 天 開 放 防 波 堤 予 市 民 使 用 。  

 

3 6 .  主 席 請 總 署 黃 女 士 繼 續 跟 進 防 波 堤 工 程 的 情 況 ， 並 盡 快 安 排

搬 走 貨 櫃 。 此 外 ， 他 認 為 無 需 為 所 有 設 施 安 排 開 幕 儀 式 ， 而 是 否

舉 行 開 幕 儀 式 可 容 後 討 論。他 另 請 秘 書 處 安 排 委 員 參 與 實 地 視 察。 

 

[會 後 補 註 ： 秘 書 處 已 安 排 於 本 年 6 月 1 1 日 實 地 視 察 。 ]  

 

3 7 .  主 席 續 指 防 波 堤 的 入 口 已 加 設 指 示 ， 而 防 波 堤 入 口 處 附 近 的

上 落 處 現 時 由 附 近 的 海 鮮 店 使 用 ， 稍 後 民 政 處 會 於 防 波 堤 的 入 口

處 加 設 防 滑 物 料 ， 至 於 是 否 有 需 要 在 防 波 堤 入 口 處 畫 上 黃 格 禁 止

泊 車 ， 地 政 處 及 路 政 署 或 可 加 以 考 慮 。 他 亦 向 地 政 處 查 詢 該 處 是

否 可 行 車 。 地 政 處 莫 慶 祥 先 生 回 應 表 示 ， 如 委 員 認 為 有 需 要 禁 止

車 輛 在 該 處 行 駛 ， 處 方 可 與 其 他 政 府 部 門 商 討 可 行 的 安 排 。 主 席

建 議 稍 後 可 由 民 政 處 安 排 地 政 處 及 路 政 署 與 有 興 趣 的 委 員 一 同 到

防 波 堤 入 口 了 解 車 輛 停 泊 的 情 況 ， 並 以 座 談 會 形 式 商 討 可 行 安

排 。 待 委 員 會 了 解 座 談 會 的 報 告 後 ， 再 把 問 題 分 類 及 轉 交 適 當 部

門 跟 進 。 他 表 示 有 興 趣 的 委 員 可 向 秘 書 處 報 名 出 席 ， 另 有 委 員 認

為 可 待 座 談 會 的 日 期 及 時 間 確 定 後，委 員 才 回 覆 會 否 出 席 座 談 會。 

 

3 8 .  另 有 委 員 認 為 可 於 驗 收 防 波 堤 時 ， 一 併 商 討 車 輛 停 泊 的 安

排 ， 無 需 另 行 安 排 非 具 認 受 性 的 座 談 會 商 討 。  

 

3 9 .  屯 門 民 政 事 務 助 理 專 員 表 示 ， 可 先 完 成 防 波 堤 工 程 ， 待 完 成

鋪 設 防 滑 物 料 後 ， 政 府 部 門 及 委 員 便 可 了 解 該 處 的 分 界 ， 以 便 探

討 車 輛 停 泊 的 安 排 。 主 席 請 屯 門 民 政 事 務 助 理 專 員 繼 續 跟 進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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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負責人 

 

4 0 .  就 行 人 通 道 上 蓋 第 一 期 工 程 (寶 田 段 )修 補 工 程 的 進 展 ， 有 委

員 表 示 ， 工 作 小 組 會 議 後 數 天 均 有 下 雨 ， 她 亦 曾 到 場 視 察 ， 並 拍

了 不 少 行 人 通 道 上 蓋 漏 水 的 相 片 及 影 片 ， 其 後 已 立 刻 向 民 政 處 反

映。雖 然 總 署 黃 女 士 已 報 告 修 補 工 程 於 本 年 5 月 1 2 日 完 成，但 她

對 顧 問 公 司 及 承 辦 商 已 失 去 信 心，希 望 總 署 黃 女 士 再 一 次 安 排「 試

水 」 ， 並 讓 當 區 議 員 、 委 員 會 主 席 及 有 興 趣 的 委 員 一 同 驗 收 ， 待

「 試 水 」 顯 示 完 全 沒 有 漏 水 的 情 況 後 ， 民 政 處 方 可 接 收 該 行 人 通

道 上 蓋 。  

 

4 1 .  另 有 委 員 認 為 上 述 為 理 想 的 做 法 ， 但 實 際 的 情 況 是 不 少 承 辦

商 在 工 程 進 行 期 間 都 不 會 安 排 「 試 水 」 ， 如 有 漏 水 的 情 況 ， 主 導

部 門 可 不 接 收 該 行 人 通 道 上 蓋 ， 並 把 承 辦 商 列 入 政 府 採 購 承 辦 商

的 黑 名 單 。  

 

4 2 .  主 席 表 示 ， 可 待 承 辦 商 完 成 全 部 修 補 工 作 後 安 排 「 試 水 」 進

行 驗 收 。 他 同 時 重 申 不 應 以 「 保 養 期 」 進 行 修 補 工 程 。  

 

4 3 .  有 委 員 查 詢，顧 問 公 司 先 前 報 告 該 行 人 通 道 上 蓋 已 完 工，「 保

養 期 」 是 否 已 展 開 。  

 

4 4 .  顧 問 公 司 蘇 晧 雪 女 士 表 示 ， 本 年 1 月 進 行 驗 收 時 發 現 工 程 有

不 完 善 的 地 方 ， 故 要 求 承 辦 商 進 行 修 補 ， 並 把 「 保 養 期 」 延 至 本

年 4 月 開 始 。 此 外 ， 承 辦 商 於 本 年 4 月 亦 有 進 行 修 補 工 程 ， 但 由

於 近 期 有 雨 天 發 現 該 行 人 通 道 上 蓋 仍 有 漏 水 的 情 況 ， 故 顧 問 公 司

一 直 安 排 承 辦 商 修 補 漏 水 的 地 方 。  

 

4 5 .  有 委 員 指 出 ， 工 作 小 組 會 議 之 後 的 漏 水 問 題 比 之 前 更 嚴 重 ，

雖 然 顧 問 公 司 於 工 作 小 組 會 議 上 報 告 工 程 已 完 工 ， 但 認 為 民 政 處

不 應 在 承 辦 商 未 完 成 修 補 工 程 ， 以 及 還 未 確 認 沒 有 漏 水 前 接 收 該

行 人 通 道 上 蓋 。  

 

4 6 .  主 席 指 出 ， 有 關 工 程 的 細 節 已 於 工 作 小 組 會 議 上 詳 細 討 論 ，

並 請 總 署 備 悉 委 員 的 意 見 。  

 

4 7 .  主 席 宣 布 通 過 工 作 小 組 報 告 。  

 

( 3 )  2 01 5- 20 1 6 年 屯 門 區 節 日 大 型 擺 設 及 燈 飾 工 程 工 作 小 組 報 告  

  (地 委 會 文 件 20 15 年 第 2 9 號 )  

 

4 8 .  主 席 宣 布 地 委 會 通 過 工 作 小 組 報 告 及 20 15 - 20 1 6 年 屯 門 區 節

日 大 型 擺 設 及 燈 飾 工 程 工 作 小 組 的 一 份 撥 款 申 請 。 有 關 申 請 將 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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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負責人 

交 6 月 1 2 日 舉 行 的 財 務、行 政 及 宣 傳 委 員 會 會 議 尋 求 通 過。由 於

有 關 撥 款 申 請 超 過 1 0 萬 元，亦 須 於 7 月 7 日 舉 行 的 區 議 會 會 議 尋

求 通 過 。  

 

( 4 )  屯 門 綠 化 事 宜 工 作 小 組 報 告  

 (地 委 會 文 件 20 15 年 第 3 0 號 )  

 

4 9 .  有 委 員 查 詢 市 區 綠 化 計 劃 的 工 程 可 否 如 期 於 本 年 7 月 展 開 。  

 

5 0 .  工 作 小 組 召 集 人 表 示 ， 綠 色 力 量 已 確 認 如 各 有 關 政 府 部 門 沒

有 提 出 反 對 ， 他 們 便 可 展 開 工 程 。  

 

5 1 .  主 席 指 出 ， 市 區 綠 化 計 劃 需 與 多 個 政 府 部 門 協 作 ， 文 件 亦 有

提 及 工 程 預 計 可 於 本 年 7 月 展 開 。 另 有 委 員 表 示 ， 綠 色 力 量 於 工

作 小 組 會 議 上 曾 表 示 ， 工 程 的 招 標 工 作 已 完 成 ， 故 他 相 信 有 關 工

程 可 於 本 年 7 月 展 開 。  

 

5 2 .  主 席 宣 布 通 過 工 作 小 組 報 告 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( 5 )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屯 門 區 20 14 -2 0 15 年 度 文 化 活 動 工 作 計 劃

及 於 屯 門 區 舉 辦 的 文 娛 活 動 暨 屯 門 大 會 堂 使 用 率 匯 報  

  (地 委 會 文 件 20 15 年 第 3 1 號 )  

 

5 3 .  主 席 請 委 員 省 覽 文 件 。 委 員 對 文 件 沒 有 意 見 。  

 

 

( 6 )  屯 門 區 康 樂 、 體 育 及 休 憩 設 施 的 管 理 工 作 匯 報  

 (地 委 會 文 件 20 15 年 第 3 2 號 )  

 

5 4 .  主 席 請 委 員 省 覽 文 件 。 委 員 對 文 件 沒 有 意 見 。  

 

 

 

( 7 )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在 屯 門 區 公 共 圖 書 館 舉 辦 的 推 廣 活 動 暨 使

用 概 況 匯 報  

 (地 委 會 文 件 20 15 年 第 3 3 號 )  

 

5 5 .  有 委 員 表 示 支 持 各 公 共 圖 書 館 舉 行 推 廣 閱 讀 的 活 動 ， 並 查 詢

署 方 投 放 於 該 類 活 動 的 資 源 和 其 成 效 。 此 外 ， 他 指 出 個 別 流 動 圖

書 服 務 站 特 別 受 歡 迎 (如 龍 門 居 )，但 個 別 則 較 冷 清 (如 黃 金 海 岸 )，

故 建 議 可 檢 討 流 動 圖 書 服 務 站 的 服 務 ， 並 作 出 適 當 調 整 。  

 

5 6 .  康 文 署 唐 東 傑 先 生 表 示 ， 署 方 一 向 十 分 重 視 推 廣 活 動 的 成 本

效 益 ， 過 往 舉 辦 的 活 動 均 十 分 受 市 民 歡 迎 (如 兒 童 故 事 時 間 )。 此

外 ， 署 方 會 密 切 留 意 流 動 圖 書 服 務 站 的 使 用 量 ， 並 計 劃 加 強 推 廣

宣 傳 活 動 ， 以 增 加 個 別 地 點 流 動 圖 書 服 務 站 的 使 用 量 。  

 

5 7 .  有 委 員 表 示 歡 迎 康 文 署 積 極 回 應 流 動 圖 書 服 務 站 的 服 務 ， 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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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負責人 

指 出 龍 門 居 的 流 動 圖 書 服 務 站 使 用 率 偏 高 ， 幸 好 屋 苑 由 康 文 署 協

助 成 立 的 社 區 圖 書 館 可 補 充 流 動 圖 書 服 務 站 的 服 務 。  

 

5 8 .  另 有 委 員 查 詢 為 何 本 年 5 月 份 沒 有 市 民 到 訪 青 田 遊 樂 場 流 動

圖 書 服 務 站 的 原 因。康 文 署 唐 先 生 回 應 指，文 件 附 件 二 (b )的 註 ( 1 )

已 詳 述 該 流 動 圖 書 服 務 站 因 進 行 例 行 檢 查 維 修 而 需 停 止 服 務 ， 此

外，由 於 本 年 5 月 2 5 日 為 公 眾 假 期，故 流 動 圖 書 服 務 站 亦 需 暫 停

服 務 。  

 

其 他 事 項   

( 1 )  屯 門 公 園 人 工 湖 池 水 流 失  

5 9 .  有 委 員 指 出 近 日 有 報 道 指 屯 門 公 園 人 工 湖 池 水 流 失 的 情 況 嚴

重 ， 並 向 康 文 署 查 詢 短 期 及 中 期 跟 進 工 作 。  

 

6 0 .  康 文 署 黃 先 生 表 示，於 本 年 5 月 3 1 日，屯 門 公 園 的 職 員 發 現

人 工 湖 的 水 位 出 現 不 正 常 的 沉 降，署 方 已 即 時 通 知 機 電 工 程 署 (下

稱「 機 電 署 」 )進 行 檢 查 ， 但 機 電 署 發 現 人 工 湖 的 機 件 (如 水 泵 )運

作 正 常 。 由 於 水 位 沉 降 的 速 度 快 ， 署 方 隨 即 安 排 人 手 把 人 工 湖 中

的 魚 類 (如 錦 鯉 )及 烏 龜 轉 移 至 其 他 水 池 飼 養 。 翌 日 建 築 署 前 來 檢

查 ， 認 為 人 工 湖 的 防 水 膜 出 現 損 耗 ， 但 現 時 還 未 能 確 認 漏 水 的 位

置 。 此 外 ， 由 於 署 方 一 直 不 鼓 勵 市 民 於 人 工 湖 放 生 魚 類 ， 署 方 會

邀 請 相 關 團 體 收 養 人 工 湖 的 魚 類 。 承 辦 商 會 於 今 日 進 行 清 洗 ， 及

後 署 方 會 安 排 「 試 水 」 以 測 試 漏 水 的 位 置 。 待 建 築 署 完 成 修 補 工

作 後 ， 署 方 會 把 人 工 湖 重 新 注 水 ， 並 把 其 餘 的 魚 類 放 回 人 工 湖 。  

 

( 2 )  警 務 處 的 執 法 行 動  

6 1 .  警 務 處 周 志 強 先 生 表 示，處 方 已 於 本 年 5 月 2 9 日 與 食 物 環 境

衞 生 署 及 地 政 處 採 取 聯 合 行 動 ， 以 清 除 於 青 柏 徑 、 青 桃 徑 及 青 菱

徑 一 帶 棄 置 的 雜 物 及 電 單 車 以 改 善 環 境 。 但 由 於 部 分 棄 置 的 電 單

車 曾 被 移 動 ， 故 地 政 處 須 再 次 張 貼 告 示 ， 並 於 一 星 期 後 進 行 第 二

輪 聯 合 行 動 以 作 跟 進 。 處 方 會 密 切 留 意 是 否 有 違 法 的 地 方 ， 並 於

有 需 要 時 作 出 票 控 。  

 

6 2 .  有 委 員 指 出 近 日 有 不 少 車 輛 在 路 邊 違 例 泊 車 (如 青 山 公 路 及

震 寰 路 一 帶 )，特 別 是 重 型 車 輛，他 希 望 警 務 處 可 加 強 人 手 進 行 檢

控 。  

 

6 3 .  主 席 指 他 準 備 就 類 似 問 題 向 交 通 及 運 輸 委 員 會 (下 稱 「 交 委

會 」 )提 交 文 件 ， 認 為 可 稍 後 於 交 委 會 作 詳 細 討 論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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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負責人 

下 次 會 議 日 期   

6 4 .  主 席 宣 布 會 議 在 上 午 1 1 時 25 分 結 束 ， 下 次 會 議 定 於 20 15

年 8 月 4 日 (星 期 二 )上 午 9 時 30 分 舉 行 。  

 

 

 

屯 門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
日 期 ： 20 15 年 7 月 2 7 日  

檔 號 ： HA D  T MD C/ 13 /2 5 / D FMC /1 5  



附件一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